白山市建设项目环评文件
告知承诺制审批表
审批号：白山环审字（承诺）［2026］01号
	项目名称
	抚松县万良镇荒沟村胜杰养鸡厂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抚松县万良镇荒沟村
	占地（建筑、营业）面积（m2）
	10083

	建设单位
	抚松县万良镇荒沟村胜杰养鸡厂
	法定代表人

或者主要负责人
	于善胜

	联系人
	于国宾
	联系电话
	15944901567

	项目投资(万元)
	1200
	环保投资

(万元)
	102.5

	拟投入生产运营日期
	2026年6月

	告知承诺制审批依据
	项目属于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吉林省胡环评审批“正面清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吉环环评字【2020】11号）中“正面清单”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范围中的“畜牧业”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位于抚松县万良镇荒沟村（项目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42°23′33.214″，东经127°14′35.010″），总占地面积为10083m2。本项目在现有的厂区内新改扩建，扩建后，厂区内主要工程:鸡舍5座（包括现有2座，改建2座，新建1座）、育雏舍2座（包括现有1座、改建1座）、料库4座（包括现有2座，改建1座、新建1座）、储粪池3座（包括改扩建2座（1座发酵池），新建1座），新建雨水收集池、危废贮存点，其他设施利旧。扩建后全厂饲养蛋鸡存栏9.5万只，年产优质无害鸡蛋1330t。

	环评文件提出的主要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防治设施和措施简述（主要污染源采用的环保设施（措施）及效率、处理后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排放总量、排放去向，采用的主要环境风险防治措施）：

加强施工期管理，严格落实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规范处置施工废水、固体废物，合理安排高噪声作业时间，并采取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确保施工期各项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要求，最大限度减少对周围环境和敏感目标的影响。

严格落实运营期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一）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场区实行严格的雨污分流，雨水系统独立导排，防止雨水进入粪污收集系统。项目各类废水（生活废水、鸡舍冲洗废水等）经好氧发酵处理后执行《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2018）和《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GB/T25246-2025）相关要求，施肥季节全部用于农田施肥，非施肥期储存于场内发酵池。

发酵池、储粪池、危废贮存点处理设施须采取防渗处理，防渗性能应符合相关要求，防止雨水进入导致溢流污染。发酵后的粪肥运输应严格执行运输管理规范，严防沿途弃洒、跑冒滴漏，避免对沿线水体造成污染。

（二）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对鸡舍、发酵池、储粪池等主要臭气产生单元的管理与控制。鸡舍采取封闭，发酵池、储粪池均采取半封闭；采取干清粪工艺，并定期在易臭区域喷洒除臭剂。采取上述措施后，各产臭单元恶臭排放执行《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关限值要求，氨、硫化氢浓度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中新改扩建项目二级标准要求。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运营期应对高噪声设备（各类泵、风机、输送机等设备）采取隔声、基础减振、加装消声器等措施，合理布局噪声源并利用建筑物、绿化带进行距离衰减；对进出车辆加强管理，限制车速、禁止鸣笛。采取上述措施后，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

四、固体废物分类处理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粪污减量控制，促进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采用干清粪工艺，粪便清理后存放至储粪池内，定期送至有机肥厂生产有机肥。病死鸡暂存于病死鸡暂存间内，及时运至无害化病死动物处理单位进行处理。废饲料包装袋收集后暂存于库房，外售废品收购站。饲料残渣和散落羽毛集中收集，定期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防疫产生的医疗废物暂存危废贮存点内，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三、环境管理要求 
（一）项目建成后，须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规定申报办理排污许可,并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相关要求，开展畜禽养殖场排放污染物的监测。
（二）请白山市生态环境局抚松县分局按照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的环境监督管理工作。

（三）如项目存在《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实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的通知》（吉环环评字〔2019〕18 号）第五条第（六）款情形，本告知承诺制审批表无效。

白山市生态环境局（盖章）

　　　　　　　　      2026年2月3日



抄送：白山市生态环境局抚松县分局



